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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北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
2022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国务院办公

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21〕

30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有关规定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政

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的安排部署，区营商局在总结 2022 年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础上，特编制此报告。报告中所列数据统

计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本年度

报告的电子版，可以通过松北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→政府信息公

开专栏查阅。如对本报告有疑问，请联系松北区营商局办公室（地

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路 118 号，邮编：150028，联系电话：

0451-82300153）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2 年，区营商局按照《条例》和《通知》的规定和要求，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安排部

署，结合实际工作职能，按照时限认真完成区营商局需在区政

府门户网站公开的政务信息内容。按财政要求对本单位的 2021

年度部门决算和 2022 年度部门预算进行公开。按要求对本单位

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进行公开。按要求对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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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公开的内容及时进行更新。

（一）主动公开情况。区营商局按照《哈尔滨市政务诚信评

价工作实施方案》工作要求，建立政务诚信承诺制度。组织我区

政府及其部门（不含国家安全等涉密部门）要围绕年度本级《政

府工作报告》确定的重点目标任务、惠企利民政策兑现、合同协

议履行、招商引资、社会管理、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等方面，

作出依法行政、履职尽责政务诚信承诺，共计公开《政务诚信承

诺书》185 份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情况。区营商局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，

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。2022 年度未收到公开申请。

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管理。坚持“应公开、尽公开”原则，

对政府信息严格审查把关，对不应公开的，依法依规说明理由。

加强政策解读、回应关切、平台建设、数据开放。

（四）加快推进平台建设。区营商局加强信息资源的规范化、

标准化、信息化管理，依据自身职能配合区政府办加强互联网政

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

合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办理水平。

（五）加强监督保障。区营商局安排专人负责政务公开工作，

加大对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上发布信息的的监管力度，对发

现的各类问题，及时进行整改，不断提升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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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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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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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数量有待增加，2022 年在政府网

站上公开与营商环境相关信息较少；二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

主动性还需进一步提高，未能将营商环境相关工作亮点进行足

够的公开和宣传；三是政府信息公开队伍专业化有待加强。

（二）具体的改进措施。

一是进一步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加强

全局公开意识和业务知识培训，严格按照政务公开相关要求，

按时限上报需区营商局提供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二是加强全

局对政务公开工作重视程度，充分认识政务公开在推进各项工

作中的发挥的积极作用，积极从内部加强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

的宣传引导，转变观念，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公开，增强推进政

务公开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。并将营商环境工作中亮点工作

积极进行公开和宣传；三是要提高政务公开工作队伍的政策把

握能力、舆情研判能力、解疑释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力，加强

政务公开专业人员队伍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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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2022 年，区营商局无收取信息处理费等其他情况。


